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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公司”或“发行人”）

对外公布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

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

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

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

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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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3年5月3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725号”文核准，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公司”或“发行人”）获准发行面值不

超过12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3+2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112181”，简称为“13广发01”；本

期债券5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112182”，简称为“13广发02”；本期债券10

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112183”，简称为“13广发03”。 

四、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规模：人民币120亿元。 

2、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有三个品种：品种一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以下简称“3+2年期品种”），最终发

行规模为15亿元；品种二为5年期（以下简称“5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

15亿元；品种三为10年期（以下简称“10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90亿元。 

3、债券利率：最终确定3+2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4.50%；5年期品种的票

面利率为4.75%；10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为5.10%。 

4、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3+2年期品种存续

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3+2年期品种

存续期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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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3+2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

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3+2年期品种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

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5、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

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存续期

内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3+2年期品种的全部或部分按面值

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

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公司第一次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

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

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

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

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票面利

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若债

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

者回售支付日 2016 年 6 月 17 日一起支付。 

7、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8、起息日：2013 年 6 月 17 日。 

9、付息日：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前述

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6 月 17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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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10、兑付日：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7 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6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 10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6 月 1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条款。 

12、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诚

信证评信用等级通知书》（信评委函字[2013]001 号）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

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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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

边公路”）定向回购股份暨换股吸收合并原广发证券更名后的续存公司。2010 年

2 月 9 日，延边公路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的历史沿革：  

公司前身是广东发展银行证券交易营业部。该证券业务部是 1991 年 4 月 9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粤银管字[1991]第 133 号”文批准而成立的单

独核算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1993 年 5 月 21 日，广东发展银行证券业务部

进行了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

册号为 19036029-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3]432 号”、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粤银发[1994]28 号”批复，同意在广东发展银行证券

业务部基础上组建独资的广东广发证券公司。1994 年 1 月 25 日，广东广发证券

公司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1.5 亿元人民币。 经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1995]93

号”文批复，同意公司增资。1995 年 11 月 1 日公司完成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变

更为 2 亿元人民币，仍为广东发展银行独资公司。 

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6]328 号”文批复，同意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

增资扩股并更名为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199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完成变更

登记，注册资本变更为 8 亿元人民币。1998 年 11 月，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

规范管理，换发了注册号为 440000100132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中国证监

会“证监机构字[1999]90 号”文批复，同意公司与广东发展银行脱钩并增资扩股。

1999 年 8 月 26 日，公司完成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增加至 16 亿元。同年，中国

证监会“证监机构字[1999]126 号”文核准公司为综合类证券公司，经营证券业

务许可证号为 Z25644000。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办函[2001]267 号”文、

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监督[2001]382 号”文和中国证监会“证监机构

字[2001］86 号”文批复，同意公司整体改制并更名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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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 25 日，公司完成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增加到 20 亿元人民币。2007

年 10 月，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规范管理，换发了注册号为 44000000001525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0 年 2 月，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回

购股份及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64 号文），延边公路以 2006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全部资产（含负债）

作为对价回购吉林敖东持有的延边公路 8,497.7833 万股非流通股股份，并以新增

240,963.8554 万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原广发证券，同时，延边公路除吉林敖东外

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按 10：7.1 的比例缩股。延边公路按每 1 股新增股份换 0.83

股原广发证券股份的比例，换取原广发证券全体股东所持的原广发证券股份，吸

收合并原广发证券。吸收合并完成后，续存公司更名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承接了原广发证券的全部业务。2010 年 2 月 10 日，公司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 2,507,045,732 元。  

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恢复交易。从该日起，公司全称由“延边公路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由“S 延边路”

变更为“广发证券”，股票代码“000776”保持不变。同时，公司的行业分类也

由“交通运输辅助业”变更为“综合类证券公司”。  

2011 年 5 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843 号文《关于

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6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45,260 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 股）。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179,466,000.00 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11,999,946,443.78 元。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变更为

2,959,645,732 元。  

根据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公司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10 股，实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为 2,959,645,732 元。2012 年 9 月 7 日，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204 号）。根据该批复要求，公司已经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并修改《公

司章程》。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 2,959,645,732 元变更为 5,919,29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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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发行人 2014年度经营情况 

2014 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继续趋缓，经济结构进一步

调整和优化。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 7.4%，第三产业增长率为 8.1%，

其中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增长率最高，达 10.2%。 

2014 年股票指数大幅上涨。全年上证综指上涨 52.87%，深证成指上涨

35.62%，沪深 300 上涨 51.66%。全年 A 股成交额 737,707.98 亿元，较 2013 年

同比上升 59.15%。2014 年，社会融资规模为 164,600.00 亿元，同比减少 4.80%。

2014 年 A 股恢复发行，股权融资规模合计 5,206.24 亿元，同比增长 60.79%。2014

年融资融券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底融资融券余额合计 10,253.90 亿元，同比

大幅增长 195.89%。2014 年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合计 8,306.04 亿元，同

比增长 28.70%。 

根据未经审计财务报表，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120 家证券公司总资产

为 4.09 万亿元，净资产为 9,205.19 亿元，净资本为 6,791.60 亿元，客户交易结

算资金余额（含信用交易资金）1.2 万亿元，托管证券市值 24.86 万亿元，受托

管理资金本金总额 7.97 万亿元。全行业 2014 年实现营业收入 2,602.84 亿元，同

比上升 63.45%，其中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1,049.48 亿元、证券承销与保荐

业务净收入 240.19 亿元、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 69.19 亿元、投资咨询业务净收入

22.31 亿元、资产管理业务净收入 124.35 亿元、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

710.28 亿元、融资融券业务利息收入 446.24 亿元；全年实现净利润 965.54 亿元，

同比上升 119.34%。 

总体上，在 2014 年券商良好外部经营环境的情况下，经公司全体员工共同

努力，公司实现了自 2008 年以来最好的经营业绩，并取得了公司历史上净利润

排名第二的良好成绩。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401.00 亿元，同比增长 10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396.11 亿元，同比增长 14.32%；2014 年公

司营业收入为 133.95 亿元，同比增长 63.20%；营业支出 68.42 亿元，同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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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公司业务及管理费支出为 59.26 亿元，同比上升 39.86%；营业利润为

65.53 亿元，同比增长 89.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23 亿元，同

比上升 78.58%。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 254.17 亿元，上年为-86.88 亿元；公

司投资活动净现金流为-87.23 亿元，上年为-80.23 亿元；公司筹资活动净现金流

为 361.07 亿元，上年为 123.72 亿元，同比增长 191.84%。 

公司系定位于专注中国优质中小企业及富裕人群、拥有行业领先创新能力的

资本市场综合服务商。公司提供多元化业务以满足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个

人（尤其是富裕人群）及机构投资者、金融机构及政府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公司

的主要业务分为四个板块：投资银行业务、财富管理业务、机构客户服务业务以

及投资管理业务，具体对应包括下表所列的各类产品和服务： 

投资银行 财富管理 机构客户服务 投资管理 

 股权融资 

 债务融资 

 财务顾问 

 零售经纪及财富管

理 

 融资融券 

 回购交易 

 股票销售及交易 

 固定收益销售及交

易 

 柜台市场销售及交

易 

 投资研究 

 资产托管 

 资产管理 

 基金管理 

 私募股权投资 

 另类投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95 亿元，同比增长 63.20%。其中，投资

银行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6.98 亿元，同比增长 365.96%；财富管理业务板块

实现营业收入 71.66 亿元，同比增长 48.20%；机构客户服务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

入 20.75 亿元，同比增长 48.89%；投资管理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0.66 亿元，

同比增长 59.88%。 

（一）投资银行业务板块 

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板块主要包括股权融资业务、债务融资业务及财务顾问

业务。报告期内，投资银行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16.98 亿元，同比增长 365.96%。 

1、股权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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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在新股发行重启及市场回暖的利好因素带动下，A 股市场一共发

行了 453 个股权融资项目，同比增加 96.10%；融资金额为 5,206.24 亿元，比 2013

年大幅增长 60.79%。基于公司丰富的 IPO 储备数量以及大力发展再融资业务的

策略，2014 年公司股权融资业务厚积薄发，市场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报告期

内，公司完成股权融资项目 31 个，主承销金额为 340.24 亿元，其中，IPO 主承

销家数为 14 家，主承销金额为 143.61 亿元，排名均位居行业首位。公司全年实

现股票承销及保荐净收入 10.03 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989.02%。 

2、债务融资业务 

2014 年，在央行定向放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很快，公

司债券市场因兑付风险表现极其低迷。2014 年公司债券业务取得了较好成绩。

全年累计为客户主承销发行债券 56 期，承销总额 630.65 亿元。公司全年实现债

券承销及保荐业务净收入 3.71 亿元，同比增长 87.78%。 

3、财务顾问业务 

2014 年，公司担任财务顾问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16 家（按通过并购重组委

家数统计），行业排名第三。2014 年公司实现财务顾问业务收入 2.16 亿元。其中，

公司兼并收购业务实现财务顾问收入为 1.07 亿元。随着产业并购的越趋活跃及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兼并收购业务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公司将加强

优先股、可转债、权证、并购债等创新工具在并购业务中的应用，并积极拓展跨

境并购业务。 

2014 年是新三板扩大到全国后的第一年，挂牌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全年新

增 1,216 家。公司共担任了 55 家于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主办券商,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新三板累计推荐挂牌了 73 家，行业排名第三。公司新三板推荐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0.66 亿元，同比增长 3 倍以上。公司将继续围绕新三板的优

势，多方位探索盈利模式。 

在海外投资银行业务领域，公司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进行业务

开展，2014 年海外投资银行主要从事境外上市企业融资及并购服务领域，实现

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 0.56 亿元，同比增长 169.57%。 

（二）财富管理业务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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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板块主要包括零售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融资融券业务

及回购交易业务。报告期内，财富管理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71.66 亿元，同比

增长 48.20%。 

1、零售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 

公司为客户买卖股票、债券、基金、权证、期货及其他可交易证券提供经纪

服务。2014 年 A 股成交额 737,707.98 亿元，较 2013 年同比上升 59.15%。在面

临良好市场发展环境的同时，伴随非现场开户的实施、统一账户的推出以及互联

网金融的发展，零售经纪及财富管理业务亦面临巨大挑战。券商在佣金水平、业

务流程、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及从业人员要求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为顺应行业发

展的趋势，公司建立和不断完善五大互联网金融终端，令客户的交易更为便利，

并为客户提供实时咨询服务。这五大互联网金融终端包括：手机证券、网上交易

金融终端、页面交易平台、官方微信和易淘金。公司所有终端中都连接了 7x24

小时实时“必答系统”，该系统成功整合了公司全国的客户经理和投资顾问资源，

并将其从线下连接到线上，方便高效地为客户在线解决投资及业务咨询问题，其

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服务机制使公司五大终端的功能处于业内领先的地位。这些

交易平台有利于公司摆脱传统经纪营业部的物理空间限制而不断扩大客户群。公

司的网上自助开户数占当月总开户数的比例由 2014 年 1 月的 0.45%增至 2014 年

12 月的 74.1%。另外，公司已与大型门户网站新浪网进行战略合作，通过新浪网

的平台资源导入用户流量，推进互联网营销和用户数的积累。 

2014 年公司股票基金交易量 6.73 万亿元。公司全年实现代理买卖证券业务

净收入 43.85 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43.80%。 

在代销金融产品业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代销金融产品业务收入为 1.28

亿元，同比增长 152.47%。 

公司 2014 年度代理销售金融产品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类别 本期销售总金额 本期赎回总金额 代销收入 

基金产品 27,702,566,845.16 26,917,221,402.61 62,872,409.34 

信托产品 1,985,860,600.00 191,590,000.00 5,302,434.73 

其他金融产品 261,781,045,134.06 239,092,749,895.09 60,030,8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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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91,469,472,579.22 266,201,561,297.70 128,205,722.67 
注：本表销售、赎回总金额包括场外、场内产品的认购、申购、赎回、定投等，亦包括

销售广发资管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 

在期货经纪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发期货开展期货经纪业务，且

通过广发期货的全资子公司广发期货（香港）以及广发期货（香港）的全资子公

司 GF Financial Markets(UK) Limited 在国际主要商品市场为客户提供交易及清

算服务。报告期内，广发期货实现期货经纪业务收入为 4.05 亿元，同比减少

6.63%。 

在中国境外，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发控股香港向高净值人群及零售客户提

供经纪服务，涵盖在香港联交所及其他国外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广发控股香港实

现证券经纪业务收入为 1.11 亿元，同比增长 46.19%。 

2、融资融券业务 

得益于公司雄厚的客户基础、广泛的经纪网络以及二级市场行情在下半年显

著好转，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持续大幅增长。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

249 家证券经纪营业部中的 247 家已获得提供融资融券服务的资格；公司拥有约

6.44 万名资产价值超过 50 万元的融资融券业务客户，占合资格经纪客户总数的

35.5%。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643.56

亿元，较 2013 年 12 月 31 日增长 222.70%，市场占有率 6.27%，按合并口径排

名第四，公司全年实现融资融券利息收入 25.70 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127.28%。 

3、回购交易业务 

2014 年，针对新股发行重启的市场情况，公司在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框

架内开发推出了“融易通”融资申购新股的创新业务。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在

2014 年也取得稳步增长，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的余额为 57.12 亿元，比上年年末增长 72.61%；公司的约定式购回式业务融出资

金余额为 8.65 亿元，比上年末下降了 26.32%。由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推出之

后，与约定购回式业务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约定购回式业务的规模有

所缩减。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全年实现回购交易业务收入 4.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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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143.98%。 

（三）机构客户服务业务板块 

公司的机构客户服务业务板块主要包括股票销售及交易业务、固定收益销售

及交易业务、柜台市场销售及交易业务、投资研究业务及资产托管业务。报告期

内，机构客户服务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0.75 亿元，同比增长 48.89%。 

1、股票销售及交易业务 

公司股票销售及交易业务主要向机构客户销售公司承销的股票，并亦从事股

票及股票挂钩金融产品及股票衍生产品的做市及交易；公司的机构客户主要包括

全国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及被中国

证监会批准可投资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专业投资者。 

作为股指期货市场的首批参与者之一，公司亦使用股指期货来对冲公司股票

组合的风险。另外，目前公司为各类交易所交易基金（ETF）提供流动性，包括

单市场交易所交易基金、跨市场交易所交易基金、跨境交易所交易基金、债券交

易所交易基金及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 

公司为国内机构客户提供投资国际资本市场的渠道，并已在香港市场广泛开

发国际机构客户。公司通过 QFII 及 RQFII 计划协助国际客户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公司全年实现股票销售及交易业务营业收入 6.03 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30.97%。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取得股票期权做市业务资格，并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证 50ETF 期权合约品种的八家做市商之一。 

2、固定收益销售及交易业务 

公司固定收益销售及交易主要向机构客户销售公司承销的债券，并亦从事固

定收益金融产品及利率衍生品的做市及交易。 

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及交易所交易多类固定收益及衍生产品，并提供

做市服务，如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中央银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企

业债券、公司债券、国库券期货及利率互换。公司通过订立固定收益衍生工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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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互换及国债期货）以对冲因交易及做市活动产生的利率风险。此外，公司正

在申请贵金属现货交易牌照并计划申请其他商品及外币业务资格。除现有 25 家

做市商外，公司是 2014 年 6 月首批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尝试做市商资格的 13

家券商之一。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于 2014 年 11 月开始披露 71 家做市商和尝试

做市商月成交量，公司在 11 月和 12 月均排名第四，在证券行业排名第一（数据

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15）。2014 年，公司债券交

割量为 14,968.08 亿元，在证券公司中排名第 5 位（数据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

2015）。 

公司全年实现固定收益销售及交易业务营业收入 10.70 亿元，比去年同期提

升 329.13%。 

3、柜台市场销售及交易业务 

公司设计及销售多种柜台市场产品，包括非标准化产品及收益凭证。公司于

2014 年 6 月推出于中国柜台市场交易的首个收益凭证产品。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柜台市场登记产品数量为 366 支，位居于行业第一；公司的柜台

市场产品市值 241.63 亿元，产品涵盖收益凭证产品、金融衍生品-权益类收益互

换、场外期权、公司子公司资管产品、第三方资管产品、第三方基金专项产品以

及私募基金托管产品；公司亦于 2014 年 8 月开展新三板做市业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威门药业(430369)、兴竹信息(430253)、普华科技(430238)、

海纳川(831171)和伯朗特(430394）五只股票提供做市服务。 

4、公司投资研究业务 

公司的投资研究业务主要为机构客户提供包括宏观经济与策略、行业与上市

公司、固定收益及金融工程等多领域的投资研究服务；具体包括在中国及香港为

全国社保基金、保险公司、基金公司、私募基金、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机

构投资者提供研究报告及定制化的投资研究服务。公司的股票研究涵盖中国 26

个行业和逾 580 家在中国上市公司，以及逾 70 家在香港上市公司。公司卓越的

研究能力在业界享有盛誉。2014 年，公司的研究团队在《新财富》“本土最佳研

究团队”调查中排名第四。在《新财富》2014 年对 30 个领域的调查中，公司在

煤炭开采、有色金属和交通运输仓储三个领域排名第一、在金融工程、钢铁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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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与文化三个领域排名第二及在轻工造纸、基础化工、非金属类建材、批发和零

售贸易、非银行金融和房地产六个领域排名第三。 

公司全年实现投资研究业务营业收入 1.97 亿元，比去年同期提升 53.15%。 

5、资产托管业务 

公司的资产托管业务主要为机构投资者及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资产管理产

品提供资产托管服务。公司已于 2014 年取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并开始为

机构投资者及资产管理机构管理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资产托管服务。公司为客户

提供包括资产保管、账户管理、清算及结算、基金会计、资产估值、基金合规监

控、绩效评估及基金投资风险分析在内的各项服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提供托管服务的总资产规模为人民币 78.82 亿元。 

（四）投资管理业务板块 

公司的投资管理业务板块主要包括资产管理业务、基金管理业务、私募股权

投资业务及另类投资业务。报告期内，投资管理业务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20.66 亿

元，同比增长 59.88%。 

1、资产管理业务 

公司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以帮助客户实现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公司的资产管

理客户包括个人、企业及机构投资者。公司通过旗下广发资管、广发期货及广发

资管（香港）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通过广发资管，公司管理投资于多种资产类别及投资策略的客户资产，包括

权益类、固定收益类及量化投资。公司通过三种计划进行投资管理，包括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另外，公司通过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计划积极开展境外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资管管理 65 个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包括权益

计划、基金中的基金（FOF）计划、固定收益类投资计划、货币市场计划及量化

投资计划，管理资产规模为 480.83 亿元，同比增长 209.02%。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通过广发资管管理 166 个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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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产规模为人民币 1,452.88 亿元，同比增长 20.85%。公司的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投资于广泛的资产类别，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及另类投资（包括信托产品、

委托贷款及票据）。公司的客户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其他机构投资者

及高净值人群。 

公司亦通过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提供资产证券化产品。2014 年，公司推出“吉

林城建 BT 项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中航租赁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2014 年证监会取消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

发行前审批制，改为发行后向基金业协会备案制，这种政策的变化将推动本项业

务的快速发展。 

2014 年，广发资管（包括广发资管设立前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部）共实现

管理费收入 4.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56%。 

公司主要通过广发期货开展期货资产管理业务。广发期货于 2012 年 11 月首

批获得资产管理业务资格，并积极开展期货资产管理业务。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期货管理 62 个单一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资产规模为人民币 36.14

亿元。广发期货资产管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0.22 亿元。 

在海外资产管理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广发控股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广发资管

（香港）就多类投资工具提供咨询服务及进行管理。广发控股香港是香港首批获

RQFII 资格的中资金融机构之一，通过广发资管（香港）可在香港筹集的人民币

资金投资中国证券市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资管（香港）已设立及

管理 2 支以基金形式运作的公募基金（广发中国人民币固定收益基金、广发中国

成长基金）及 3 支以基金形式运作的私募产品。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

资管（香港）所管理资产规模为 44.63 亿港元。广发资管（香港）资产管理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0.52 亿元，同比增长 203.08%。 

2、基金管理业务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广发基金和参股公司易方达基金开展基金管理业务。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广发基金 51.13%的股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基金管理 57 支开放式基金。广发基金为全国社保基金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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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人，亦向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其他机构投资者及高净值人群提供资产

管理服务。此外，广发基金可将在中国境内募集资金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

划投资于海外资本市场，并可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广发国际资产管理以 RQFII 及

沪港通方式将在香港募集资金投资于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合计 1,718.21 亿元，比 2013 年末上升 18.09%（数

据来源：公司统计，2015）。报告期内，广发基金实现营业收入 17.84 亿元，同

比增长 13.70%。 

同时，广发基金积极利用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方面的优势，

并结合广发基金强大的产品设计及销售能力，创新开发基金产品。广发基金于

2014 年 10 月与百度合作在全行业率先推出了首个基于互联网大数据运用的基金

产品。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易方达基金 25.0%的股权，是其三位并

列最大股东之一。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易方达基金管理 60 支开放式基金。

易方达基金是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管理人之一，其亦为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企

业年金、其他机构投资者及高净值人群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此外，易方达基金可

将在中国境内募集资金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计划投资于海外资本市场，并可

将在香港募集资金通过 RQFII 计划及沪港通方式投资于中国境内资本市场。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易方达基金的管理资产规模合计 3,686.47 亿元，比 2013

年末上升 49.98%（数据来源：公司统计，2015）。报告期内，易方达基金实现营

业收入 19.81 亿元，同比增长 4.73%。 

3、私募股权投资和管理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发信德在中国从事私募股权投资业务。公司主要

投资于拥有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业务模式及富有吸引力估值的公司。 

2014 年，广发信德完成 21 个股权投资项目，投资金额 5.34 亿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信德已完成 68 个股权投资项目，其中有 16 个项目已通过首

次公开发售方式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市。 

同时，广发信德积极进行向资产管理业务转型，设立了多个基金管理平台，

积极探索多元化的盈利模式，通过创新谋求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广发信德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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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基金管理平台（包括新疆广发信德稳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发信德医疗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及珠海广发信德奥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私募股权基金和夹层

基金。广发信德设立及管理两支私募股权基金，包括广发信德（珠海）医疗产业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一支专注于中国医疗机构股权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承诺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8.9 亿元）及珠海广发信德奥飞

产业投资基金一期（有限合伙）（一支专注于中国移动互联网文化产业投资的私

募股权基金，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承诺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2.54 亿元）。广

发信德亦发起并管理两支夹层基金（即广发信德-中铁长沙置业信托计划及珠海

广发信德新湖夹层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承诺资本总额

为人民币 14 亿元。报告期内，广发信德实现营业收入 3.12 亿元，同比增长 4.63%。 

在海外市场，公司通过广发控股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广发投资（香港）在海外

市场进行股权投资。广发投资（香港）曾投资于中国的一家知名的 IT 培训企业，

该企业成功于 2014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 

4、另类投资业务 

在另类投资业务领域，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发乾和积极开展业务，专注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非标准化固定收益产品、风险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产品或领

域的投资。2014 年，广发乾和合计共投资 13 个项目，投资金额 7.96 亿元；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广发乾和累计投资项目数量 27 个，累计投资规模 19.96 亿

元；其中 13 个项目已完成退出，项目平均投资收益率达 52.5%（根据这 13 个已

经退出项目的总收益除以初始投资额计算）。报告期内，广发乾和实现营业收入

0.74 亿元，同比减少 72.48%。 

三、发行人 2014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9,497.29 万元，

同比增长 63.20%；营业利润 655,322.92 万元，同比增长 89.25%；利润总额

664,859.54 万元，同比增长 91.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256.78

万元，同比增长 78.58%。2014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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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指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额 24,009,977.55 11,734,899.56 104.60% 

负债总额 19,872,231.95 8,256,056.74 14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961,087.99 3,465,011.85 14.32% 

总股本  591,929.15   591,929.15  0.0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339,497.29 820,754.07 63.20% 

营业利润 655,322.92 346,268.65 89.25% 

利润总额 664,859.54 347,731.33 9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256.78 281,250.10 7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4,946.16 281,300.69 75.9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1,695.35 -868,802.09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2,337.91 -802,254.11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0,662.17 1,237,215.52 191.8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79,377.02 -436,65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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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募集资金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公开发

行不超过 120 亿元（含 120 亿元），期限为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的公司债券。 

2013 年 5 月 17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本次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通过。2013 年 5 月 31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25 号)文件，核准公司向

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1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

内有效。  

2013 年 6 月 19 日，公司完成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工作。本期债券有三个品种，

最终发行规模：3+2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5 亿元，票面利率为 4.50%；

5 年期品种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5 亿元，票面利率为 4.75%；10 年期品种最

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90 亿元，票面利率为 5.10%。  

2013 年 7 月 11 日，公司披露《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公司债券 120 亿元

在深交所上市,上市日期为 2013 年 7 月 12 日； 3+2 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

112181，5 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 112182，10 年期品种的证券代码为 112183。 

根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期

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其重要投向包括

加大对固定收益销售交易业务、融资融券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和其他创新业务的

投入等。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按照《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3 年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募集资金，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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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4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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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3 年 6 月 17 日，公司已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支付

2013 年 6 月 17 日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期间的利息，并将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完

成公司债券第二次付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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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及

时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

评级。 

2014 年 5 月 14 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

告，维持公司本次债券信用等级 AAA，维持本次发债主体信用等级 AAA，评级

展望稳定。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

债券的第二次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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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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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署

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广发证券（香港）

经纪有限公司（广

发控股香港为其

提供担保） 

2013-12-1
9 

5000 万港

币及相关

利息、费

用（如有） 

2013-12 5000 万港币 
连带责任担

保 

自协议签

署之日起

至银行收

到担保人

或担保人

的清盘人、

接管人等

的书面通

知终止本

担保书后

一个月为

止。 

否 否 

广发证券（香港）

经纪有限公司（广

发控股香港为其

提供担保） 

2014-05-1
4 

7000 万港

币及相关

利息、费

用（如有） 

2014-05 7000 万港币 
连带责任担

保 

自协议签

署之日起

至直至银

行收到担

保人或担

保人的清

盘人、接管

人等的书

面通知终

止本担保

书后六个

月为止。 

否 否 

除上述担保外，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担保的

情况。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上海迅捷国际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迅捷”）诉广发证券、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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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上海水清南路营业部（以下简称“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保证金纠纷案 

2008 年 3 月 21 日，上海迅捷以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拒绝归还保证金为由，

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发证券和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归还

人民币 66,323,222.06 元，并支付相应利息。2009 年 11 月 19 日，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二审判决广发证券和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向上海迅捷返还 45,399,325.24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673,419.20 元。2010 年 2 月 22 日，广发证券向最高人民

法院提出申诉以及暂缓执行申请。2010 年 3 月 15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扣划广发证券执行款 47,111,814.13 元。2010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提审

本案。2010 年 10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由于上海迅捷已于起诉前被注销

工商登记，并无诉讼主体资格，撤销一、二审判决结果。2010 年 11 月 10 日，

广发证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退还扣划款项。2012 年 2 月，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广发证券账户划回部分多扣款（利息及诉讼费）共

1,599,389.89 元，其余款项 45,512,424.24 元尚未执行回转。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海迅捷股东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与上海九龙山

股份有限公司以保管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发证券及

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返还人民币 66,311,656.55 元及相应利息。2011 年 2 月 22 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决广发证券及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偿付浙

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与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45,399,325.24 元。同

时，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与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可

以将本案诉讼的预期胜诉利益与本院（2010）沪一中执字第 1385 号执行回转案

件予以抵销，不再因本案提起新的执行程序（即若法院判决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

公司与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胜诉，其应得款项可以直接从广发证券尚未从法

院执行回转的款项中抵扣）。广发证券、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在法定期限内向上

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1 年 6 月 24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广发证券、广发证券上海营业部在法定期限内向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再审。2012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该案由最高院提审，再审期间，中

止原判决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判决撤销上海

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五(商)终字第 9 号判决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 37 号民事判决，由广发证券及广发证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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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部偿付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人民币

22,699,662.62 元并负担受理费人民币 256,861.60 元。根据判决结果，广发证券已

就此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扣划的 45,512,424.24 元申请执行回转。 

2、广发证券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秦

皇岛分行”）执行异议案 

2010 年 11 月 4 日，经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申请，河北省秦皇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扣划被执行人河北省证券有限公司秦皇岛证券交易营业部在

广发证券处的自有资金 3,400 万元为由，从广发证券自有资金账户中扣划了资金

3,400 万元。由于广发证券并非被执行人河北省证券有限公司秦皇岛证券交易营

业部，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明显执行错误，2011 年 3 月 15 日，广发证券以申

请执行人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为被告向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被告返还被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错误扣划的资金及相应利息。2011

年12月1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广发证券的诉讼请求。

2012 年 2 月 29 日，广发证券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 年 6 月 21

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2012 年 9 月 18 日，一

审重审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2013 年 9 月，收到秦皇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重审判决，驳回广发证券的诉讼请求，并由广发证券承担案件受理费

130,855.00 元。广发证券已再次提起上诉。2014 年 4 月二审开庭审理，判决驳回

广发证券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理费 130,855.00 元由广发证券承担。 

三、相关当事人 

2014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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